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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補助辦法第12條

變更取消作業

一、法規簡介(2/3)

參展攤位增加或減少，皆須至管理系統辦理計畫變更。1

5

經核定之補助計畫如需變更或取消計畫內容，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預定執行15日前，
向貿易局申請同意後始得辦理。



一、法規簡介(3/3)

核銷應附文件

1.公函，請註明受補助單位存款戶名帳號。
2.原核准函影本及核定彙總表

3.向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請領補助款之領據或統一發票
4.經費收支明細表
5.受補助單位接受補助金額之支出原始憑證

6.成果報告書
7.公開周知貿易局補助計畫之書面證明影本
8.其他相關文件(如：通知考評邀請證明、出國報告書、活動照片、光碟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益表及廠商領據暨切結書等)

公
文

經
費

佐
證
資
料 6

依補助辦法第16條

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，遇年度終了時於
年度終了後五日內，檢附下列文件向貿易局辦理核銷



1

3

2

支出項目需符合核定補助項目，
若增加「計畫支出項目」，於展前
15日前至系統提出變更

原申請項目不核銷，可填0

製表、會計、負責(代表人)需用印

系統產出

經費收支明細表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(1/15)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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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
差旅費 100,000 90,000 0

989,000 884,000



受補助單位向廠商宣傳活動訊息

發放DM宣傳活動

推廣廠商自身優質產品

只針對該計畫/展覽的廣宣或印刷

 勿標示「貿易局廣告」、「貿易局贊助」
相關字樣

經費收支明細表-印刷費、文宣廣告費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2/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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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收支明細表-差旅費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3/15)

限乘經濟座艙

✓ 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書及出國報告書

✓ 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

✓  機票購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
✓  登機證存根(含電子登機證)

機票票根及登機證存根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

出國報告
書

若搭乘非我國籍航空班機需填寫

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

電子機票
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
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

抵
達

國外出差旅費報告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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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書

支出原始憑證-Invoice

INVOICE非本年憑證應檢附
說明書並蓋大小章(範例)

2

1 攤位面積應與受益表攤位數
一致

(範例)

2022/03/11抬頭

攤位面積(45M2)

2

1

匯款水單應附正本，(非匯
款申請書)，並且匯款人應
為受補助公協會

若水單由銀行電腦系統產出，
無用印，請蓋公協會大小章

匯款水單 申請書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4/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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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5/15)

支出原始憑證-延展費

✓ 延展通知

✓ 同意款項保留通知

✓ INVOICE+該年度匯款水單

41

(範例)

延展通知 同意保留通知

INVOICE 匯款水單

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6/15)

支出原始憑證-電子憑證

1 電子憑證需加蓋大小章

電子INVOICE

正本INVOICE

(範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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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
授權證明

國內舉辦之國際展覽需為主辦單位開立
統一發票

國內代理商發票應附主辦單位授權證明
支出原始憑證-統一發票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7/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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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報告
1

2

3

活動紀要應載參展過程(約300字內)

展出面積如有公協會服務攤位，應填寫面
積並附照片

每攤場租計算=(總場租÷ 總面積)9M2

攤位類型 總面積(M2) 總場租金額

標攤 90 900,000 

轉角攤 10 120,000 

特裝攤 24 200,000 

合計 124 1,220,000 

案例：甲公會展出面積總計124M2

每攤場租=(122萬元/124M2 ) *9M2=88, 548元

由系統產出

2

3

14

1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8/15)



成果報告-攤位照片

成果照片需完整，有廠商招牌、展品且明顯標示
臺灣一等一標誌

1

2

3

成果攤位照片需呈現完整攤位、服務人員及展品

招牌需有公司名稱，中英文名稱須與進出口登記一致，
招牌不得出現非本國籍廠商

15

4

若攤位出現非受益廠商之商標或公司名稱，
請檢附切結書(無侵權聲明)

EIS標誌需明顯、固定黏貼

不補助我國禁止販售之參展商品、展品須與公協會
產業屬性及參展屬性相關，且為臺灣產製產品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9/15)

5

6



標誌之明顯使用

大小至少須A3尺寸 注意美觀維護臺灣形象

固定黏貼於明顯位置

◆ 已完成商標註冊之新款EIS與現行EIS可擇一使用

不得僅以立牌方式呈現或由人員手執

成果報告-使用EIS注意事項(攤位照片)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10/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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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別屬型顏色為建議，若需新版EIS可洽專案辦公室

◆ 新款EIS已完成商標註冊之國家
➢ 我國
➢ 歐盟
➢ 新加坡
➢ 印度
➢ 菲律賓
➢ 美國
➢ 墨西哥

➢ 日本
➢ 英國
➢ 印尼
➢ 土耳其
➢ 泰國
➢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
➢ 香港
➢ 馬來西亞

成果報告-使用EIS注意事項(2/3)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11/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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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檔下載連結：
https://tpsp.trade.gov.tw/tppo/home/file/file-list

◆現行EIS

尚未完成新款商標註冊之國家採現行EIS

成果報告-使用EIS注意事項(3/3)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12/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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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受疫情影響不派員出國，以展品或型錄參展須符合3項要件：

參展攤上需有
  海報及展品
  海報及型錄

核銷時需檢附
錄影參展之影片

1. 完整呈現攤位、人員、海報及展品/型錄
2.  影片不限時間，不得以照片串流方式呈現

指定專人於
攤位服務

成果報告-攤位照片-因應疫情不派員出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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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13/15)



成果報告-組團赴國外拓展貿易

20

✓每團參團廠商至少10家 , 不得一人代表多家廠商

✓未辦理貿易洽談會一對一商洽活動者，不予核銷

✓貿易洽談會之一對一商洽活動必須提供每家廠商錄影檔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14/15)



二、核銷注意事項 (15/15)

邀請駐外考評通知

展覽名稱

舉辦地點

展覽時間

1

2

3

21

依補助辦法第27條

受補助單位應主動通知本部或外貿協會
駐外單位派員前往考核。

4

5

廠商家數

攤位面積

攤位面積與家數應與貿易局核定之計畫一致



簡報完畢
感謝聆聽
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：
www.trade.gov.tw

經濟部補助公協會辦理貿易推廣專案辦公室：
www.tppo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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